
附件
交通运输部珠江航务管理局“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

号

抽查事项

名 称

抽查对象

（市场主体）

抽查

方式

抽查

部门
抽查依据 抽查内容 抽查标准 工作流程

抽查比例

和频次

1
珠江水系水
运绿色发展
项目监督检
查

水运绿色发展项目
（见《珠江水系水
运绿色发展项目主
体名录库》）。

实 地
检 查
和 书
面 检
查。

综 合
规 划
处、广
西 办
事处、
云 贵
办 事
处。

1.《关于交通运输部珠江航
务管理局主要职责机构设置
和人员编制的通知》（交人教
发〔2017〕133 号）。
2.《推进珠江水系绿色发展
行动方案（2018-2020 年）》。
3.《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
印发港口岸电布局方案的通
知》
（交水办〔2017〕105 号）。
4.《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
印发长江干线京杭运河西江
航运干线液化天然气加注码
头布局方案（2017-2025 年）
的通知》（交办规划〔2017〕
109 号）。
5.《关于印发落实<船舶与港
口污染防治专项行动实施方
案（2015-2020 年）>部内工
作分工的通知》（交水办
〔2015〕160 号）。
6.《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
发布水运行业应用液化天然
气首批试点示范项目名单的
通知》（交办水〔2014〕198
号）。
7.《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
发布水运行业应用液化天然
气第二批试点示范项目名单
的通知》（交办水函〔2016〕
1229 号）等。

水运绿色发
展项目的落
实情况、进展
情况、运行情
况及取得成
效。

1.落实情况抽查，以水运绿色项
目开工建设作为标准。
2.进展情况抽查，检查项目形象
进度，包括初步设计、施工图设
计、交工验收、竣工验收阶段，
完成的投资比例，计划完成情
况。
3.运行情况抽查，竣工验收前经
有关部门审批投入试运行，试运
行情况检查，正式投入运行情况
检查。
4.取得成效，后评估，是否达到
预期效果。
5.根据新的要求调整相应标准。

1.制定计划。
年初，制定珠江水系水运绿色发展工作的年度监
督检查计划。
2.监督检查。
（1）准备阶段。
①起草《通知》。根据年度计划，制定具体的实
施方案，起草检查通知，附检查内容清单。
②确定检查人员。从检查人员（含专家）名录库
中随机抽取。
③确定被检查对象。从项目主体名录库中随机抽
取。
④正式发布通知。向被检查对象及相关单位发出
通知。
（2）检查阶段。
①监督检查。对珠江水系水运绿色发展项目的落
实情况、进展情况、运行情况及取得的成效进行
监督检查。
②工作记录。包括人员签到、检查情况记录等工
作台帐。
③初步结论。填写《珠江水系水运绿色发展工作
监督检查表》，形成初步检查结论。
3.后续工作。
（1）抓好落实。
①向被检查对象反馈《珠江水系水运绿色发展工
作监督检查表》，并责令迅速整改。
②将检查情况、检查结果和整改情况报部，适时
向社会公布。
（2）做好回访。
对需要整改的项目，须督促项目及时报送整改情
况报告，并适时进行现场回访。
4.结果运用。
将监督检查结果统一录入相关数据库。

每年抽查项

目 1-2 次，

抽查比例不

低于 20%。



序

号

抽查事项

名 称

抽查对象

（市场主体）

抽查

方式

抽查

部门
抽查依据 抽查内容 抽查标准 工作流程

抽查比例

和频次

2 珠江水系水

路运输市场

秩序监督检

查

1.珠江水系省际危

险品水路运输企业

（见《珠江水系省

际危险品水路运输

企 业 主 体 名 录

库 》）。

2.珠江水系省际危

险品运输船舶（见

《珠江水系水路省

际危险品运输船舶

主体名录库 》）。

实地

检查

运 输

服 务

处、广

西 办

事处、

云 贵

办 事

处。

1.《交通运输部关于交通运

输部珠江航务管理局主要职

责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的通

知》

（交人教发〔2017〕133 号）。

3.《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

2.《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2012 年第 625 号)。

》

（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79号）。

4.《交通运输部关于实施国

内水路运输及辅助业管理规

定有关事项的通知》（交水发

〔2014〕141 号）。

5.《珠江水系省际危险品运

输经营人经营资质动态跟踪

管理办法》（珠运管发〔2016〕

117 号）等。

企业资质、船

舶资质、管理

人员配备、船

员管理情况、

运力资质及

安全生产管

理情况等。

1.企业的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在有效期内，营业执照有

效，安全与防污染符合证明及年

度签注符合要求，自有运力达到

有关规定要求。

2.营运船舶的证书齐全并在有

效期内。

3.按照规定配备管理人员和高

级船员。

4.有完备的企业安全生产管理

制度、有安全费用投入及应急预

案、演练和保障措施等。

1.制定年度监督计划。

2.根据年度计划或上级来文，制定具体的实施方

案。

3.监督检查。

（1）准备阶段。
①确定检查人员。从检查人员（含专家）名录库
中随机抽取。

②确定被检查对象。从企业或船舶主体名录库中

随机抽取。

③起草《关于对***进行监督检查的函》。附检查

内容清单并发布通知。

（2）检查阶段。

①监督检查。

②工作记录。包括人员签到、检查情况记录等工

作台账。

③填写《珠江水系水路运输市场秩序监督检查

表》。

4.后续工作。

（1）抓好落实。

向被检查对象反馈《珠江水系水路运输市场秩序

监督检查》，并责令迅速整改。公布检查情况、

检查结果和整改要求。

（2）做好回访。对需要整改的问题，须督促企

业及时报送整改情况报告，并适时进行现场回

访。

（3）结果运用。将监督检查结果统一录入相关

数据库。

每年抽查企

业 1-2 次，

抽查比例不

低于 20%；

每年抽查船

舶 1-2 次，

抽查比例不

低于 10%。



序

号

抽查事项

名 称

抽查对象

（市场主体）

抽查

方式

抽查

部门
抽查依据 抽查内容 抽查标准 工作流程

抽查比例

和频次

3 珠江水运安

全生产标准

化工作监督

检查

珠江水运安全生产

标准化评价机构

（见《珠江水运安

全生产标准化评价

机 构 主 体 名 录

库》）。

实 地

检 查

运 输

服 务

处、广

西 办

事处、

云 贵

办 事

处。

1.《交通运输部关于交通运

输部珠江航务管理局主要职

责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的通

知》（交人教发〔2017〕133

号）。

2.《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

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

化建设评价管理办法>的通

知》（交安监发〔2016〕133

号）等。

对交通运输

企业安全生

产标准化二、

三级评价机

构备案条件、

管理制度、责

任体系、评价

活动管理、评

审员管理、评

价案卷、现场

评价以及机

构能力保持

和建设等进

行检查

评价机构：

1.登记备案和年度总结工作符

合评价办法规定的标准。

2.按照规定的要求完成初次评

价、换证评价和年度核查，评价

案卷完整有效。

3.发现重大安全事故隐患和问

题向负有直接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职责的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和

相应的主管机关报告。

4.对不满足维持原证明等级要

求的企业，及时撤销并收回企业

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等级证明。

5.评审员年度教育和信息变动

管理符合规定要求。

1.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及实施方案。

2.监督检查。

按照计划开展监督检查。

(1)准备阶段。

①确定检查内容及检查清单/目录。
②确定检查人员。从检查人员（含专家）名录库
中随机抽取。

③确定被检查对象。从评价机构主体库中随机抽

取。

(2)检查阶段。

①监督检查。

②工作记录。包括人员签到、检查情况记录等工

作台账。

③填写《珠江水系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监督检查

清单》。

(3)后续工作。

①抓好落实。

向被检查对象反馈《珠江水系安全生产标准化工

作监督检查清单》，有需要整改的内容需出具《责

令整改通知书》。如发现评审员、评价机构违法

违规行为，应当按照管理办法进行扣分或向社会

公告。

②做好回访。

对需要整改的问题，须督促相关单位及企业及时

报送整改情况报告，并适时进行现场回访。

③结果运用。

建立“重点监督检查名单”，并在其他相关市场

管理、安全管理工作中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和频

次。

每 年 抽 查

1-2 次，

抽查比例不

低于 10%。



序

号

抽查事项

名 称

抽查对象

（市场主体）

抽查

方式

抽查

部门
抽查依据 抽查内容 抽查标准 工作流程

抽查比例

和频次

4 珠江水系水

运建设市场

监督检查

珠江水系水运建设

项目及从业单位

（见《珠江水系水

运建设项目主体名

录库》）。

实 地

检 查

和 书

面 检

查。

航 道

与 工

程 管

理处、

广 西

办 事

处、云

贵 办

事处。

1.《交通运输部关于交通运

输部珠江航务管理局主要职

责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的通

知》（交人教发〔2017〕133

号）。

2.《航道法》（2014 年主席

令第十七号，2016 年修正）。

3..《航道建设管理规定》（交

通部令 2007 年第 3号）。

4.《港口建设管理规定》（交

通部令 2007 年第 5号）。

5.《水运工程建设项目招标

投标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

令 2012 年第 11 号）。

6.《水运建设市场监督管理

办法》（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74 号）等。

珠江水系水

运建设项目

法规标准执

行情况、市场

准入情况（企

业和个人）、

基本建设程

序履行情况、

合同履约情

况、廉政建设

情况、信用管

理情况等进

行监督检查。

1.项目建设应严格执行水运建

设项目法规及工程技术标准，并

严格按照批准的规模和标准进

行建设。

2.项目单位与设计、施工、监理、

检测等从业单位及其从业人员

应具有与所承揽工程建设要求

相应的资质。

3.项目建设应严格履行基本建

设程序，无缺项、任一环节倒置

或未批先建等行为。

4.项目单位与设计、施工、监理、

检测等项目建设各相关单位应

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义务。

5.项目单位应建立健全并落实

廉政制度，做好廉政教育及监

督，对相关投诉和反映问题进行

及时有效处理。

6.项目单位应按时对设计、施

工、监理等项目建设各相关单位

进行信用评价，做好信用信息管

理、评价结果告知及报送等工

作。

1.制定计划。年初，制定珠江水系水运建设市场

的年度监督检查计划。

2.监督检查。按照《水运建设市场监督管理办法》

开展监督检查。

（1）准备阶段。

①起草《通知》。附检查内容清单/目录。

②确定检查人员。从检查人员（含专家）名录库

中随机抽取。

③确定被检查对象。从珠江水系水运建设项目主

体名录库中随机抽取。

④发布通知。向被检查对象及相关单位发出通

知。

（2）检查阶段。

①监督检查。根据本项检查所列抽查内容及抽查

标准开展监督检查。

②工作记录。包括人员签到、会议记录、检查情

况记录以及通过照片、视频固化的证据。

③初步结论。对监督检查情况，形成初步检查结

论。情形特别严重的，应当场提出整改并留下证

据。

3.依法处置。

（1）抓好落实。

①出具监督检查报告及处置意见。

②将检查情况、检查结果和处置决定书面告知被

检查对象，并责令迅速整改。

③将检查情况、检查结果和处置决定向社会公

布。

（2）做好回访。

对需要整改的项目，须督促项目从业主体及时报

送整改情况报告，并适时进行现场回访。

（3）结果运用。

将监督检查结果统一录入相关数据库。

每 年 抽 查

1-2 次，

抽查比例不

低于 5%。



序

号

抽查事项

名 称

抽查对象

（市场主体）

抽查

方式

抽查

部门
抽查依据 抽查内容 抽查标准 工作流程

抽查比例

和频次

5 珠江水运中

央投资的建

设项目监督

检查

涉及中央投资的珠

江水系水运建设项

目（见《珠江水运

中央投资的建设项

目主体名录库》）。

实 地

检 查

和 书

面 检

查。

航 道

与 工

程 管

理处、

广 西

办 事

处、

云 贵

办 事

处

1.《交通运输部关于交通运

输部珠江航务管理局主要职

责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的通

知》（交人教发〔2017〕133

号）。

2.《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国务院令第 393 号）。

3.《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279 号，2017

年修订）。

4.《水运建设市场监督管理

办法》（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74 号）。

5.《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

令 2017 年第 25 号）。

6.《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

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7 年第 28 号）等。

对珠江水系

在建中央投

资的建设项

目履行基本

建设程序、合

同履约、进度

计划、中央投

资资金管理、

工程质量、安

全生产等情

况进行监督

检查。

1.项目建设应严格履行基本建

设程序，无缺项、任一环节倒置

或未批先建等行为。

2.项目单位与设计、施工、监理、

检测等项目建设各相关单位应

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义务。

3.项目建设应严格按照工程进

度要求及合同工期开展，不得任

意压缩或拖延工程进度和合同

工期。

4.项目单位应建立健全财务管

理制度，按规定做好中央投资资

金的管理及使用。

5.项目单位应建立落实质量责

任制度、管理制度；项目应严格

按照强制性标准进行施工，达到

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

6.项目单位应建立落实安全生

产管理制度；项目应按规定做好

现场安全生产管理及防护。

1.协助开展。

按照部的要求，协助部开展对珠江水系中央投资

的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监督检查。

2.监督检查。

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水运建设市场

监督管理办法》等开展监督检查。

（1）准备阶段。

①起草《通知》。附检查内容清单/目录。

②确定检查人员。从检查人员（含专家）名录库

中随机抽取。

③确定被检查对象。从珠江水运中央投资的建设

项目主体名录库中随机抽取。

④正式发布通知。向被检查对象及相关单位发出

通知。

（2）检查阶段。

①监督检查。根据本项检查所列抽查内容及抽查

标准开展监督检查。

②工作记录。包括人员签到、会议记录、检查情

况记录以及通过照片、视频固化的证据。

③初步结论。对监督检查情况，形成初步检查结

论。

3.依法处置。

（1）抓好落实。

①出具监督检查报告及处置意见。

②将检查情况、检查结果和处置决定书面告知被

检查对象，并责令迅速整改。

③将检查情况、检查结果和处置决定向社会公

布。

（2）做好回访。

对需要整改的项目，须督促项目从业主体及时报

送整改情况报告，并适时进行现场回访。

（3）结果运用。

将监督检查结果统一录入相关数据库。

每 年 抽 查

1-2 次，

抽查比例不

低于 5%。



序

号

抽查事项

名 称

抽查对象

（市场主体）

抽查

方式

抽查

部门
抽查依据 抽查内容 抽查标准 工作流程

抽查比例

和频次

6 琼州海峡省

际客船和危

险品船运输

市场监督检

查

1.琼州海峡省际客

运及危险品运输企

业（见《琼州海峡

省际客运及危险品

运输企业主体名录

库》）。

2.琼州海峡省际客

运及危险品运输船

舶（见《琼州海峡

省际客运及危险品

运输船舶主体名录

库》）

书 面

检 查

和 实

地 检

查。

琼 州

海 峡

办 事

处、运

输 服

务处。

1.《交通运输部关于交通运

输部珠江航务管理局主要职

责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的通

知》（交人教发〔2017〕133

号）。

2.《交通运输部关于全面推

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工作的实施意见》（交法发

〔2017〕120 号）。

3.《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625 号）。

4.《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

（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79号）。

5.《交通运输部关于实施国

内水路运输及辅助业管理规

定有关事项的通知》（交水发

〔2014〕141 号）。

6.《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

印发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

事后监管的实施方案的通

知》（交办法〔2015〕151 号）

等。

对琼州海峡

水路运输法

规标准执行

情况、市场准

入情况（包括

企业和管理

人员情况）、

运力调控执

行情况、运输

秩序、应急体

系建设情况、

信用建设情

况等进行监

督检查。

1.水路运输企业应严格按照批

准的经营范围，包括经营区域和

业务种类开展运输业务。

2.水路运输企业的法人资格、自

有船舶条件和运力、管理人员及

船员配备等方面应符合其经营

运输业务的有关资质要求。

3.水路运输企业应严格执行新

增运力申请审批制度，未经审批

同意不得擅自新增运力。

4.水路旅客班轮运输及水路货

物班轮运输应按公布的班期、班

次运行，严格落实“轮班运营、

定时发班”模式，遵守运输秩序。

5.水路运输企业应有健全完善

的安全管理机构及安全管理人

员设置制度、安全管理责任制

度、安全监督检查制度、事故应

急处置制度、岗位安全操作规程

等安全管理制度。

6.水路运输企业应加强信用建

设，自觉规范经营、市场、服务

等从业行为，及时对市场监督检

查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

1.制定年度监督计划。

年初，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

2.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根据年度计划或上级来文，制定具体的实施方

案。

3.监督检查。

按照年度计划和具体实施方案开展监督检查。

(1)准备阶段。

①起草检查通知，附检查内容清单。

②确定检查人员。从检查人员（含专家）名录库

中随机抽取。

③确定被检查对象。从企业或船舶主体名录库中

随机抽取。

④正式发布通知。向被检查对象及相关单位发出

通知。

（2）检查阶段。

①监督检查。

②工作记录。包括人员签到、检查情况记录等工

作台账。

③填写《琼州海峡省际客船和危险品船运输市场

监督检查表》。

4.后续工作。

①抓好落实。

向被检查对象反馈检查结果，并责令迅速整改。

公布检查情况、检查结果和整改要求。

②做好回访。

对需要整改的问题，须督促企业及时报送整改情

况报告，并适时进行现场回访。

③结果运用。

将监督检查结果统一录入相关数据库。

每年抽查企

业 1-2 次，

抽查比例不

低于 20%；

每年抽查船

舶 1-2 次，

抽查比例不

低于 10%。



序

号

抽查事项

名称

抽查对象

（市场主体）

抽查

方式

抽查

部门
抽查依据 抽查内容 抽查标准 工作流程

抽查比例

和频次

7 琼州海峡水

路运输旅客

实名制监督

检查

琼州海峡省际客船

运输企业及相关港

口企业（见《琼州

海峡省际客船运输

企业及相关港口企

业主体名录库 》）。

实 地

检查。

琼 州

海 峡

办 事

处。

1.《水路旅客运输实名制管

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77号）。

2.《交通运输部关于贯彻实

施<水路旅客运输实名制管

理规定>有关工作的通知》

（交水函〔2016〕665 号）

等。

琼州海峡水

路旅客运输

实名售票情

况、实名查验

情况、信息沟

通与统计情

况、人员培训

情况、系统及

设备管理情

况、应急预案

制定落实情

况等进行监

督检查。

1.水路旅客运输经营者和港口

经营人应按照规定对琼州海峡

水路旅客运输实施实名制管理。

2.水路旅客运输经营者和港口

经营人应配备与旅客流量、售票

及检票需要相适应的实名制管

理设施设备。

3.水路旅客运输经营者和港口

经营人应严格对旅客身份进行

查验，坚持票、人、证一致通过

原则，不向身份不明、拒绝身份

查验的旅客提供运输服务。

4.水路旅客运输经营者和港口

经营人应做好船载旅客数量的

分类统计及信息交换工作，按照

规定的保存期限保存登记采集

的旅客身份信息及乘船信息，并

予以保密。

5.水路旅客运输经营者和港口

经营人应组织对实名制管理人

员的培训，建立健全落实实名制

系统及设施的管理制度，确保人

员培训合格，系统安全运行，设

备正常使用。

6.水路旅客运输经营者和港口

经营人应针对客流高峰，恶劣气

象及设备系统故障，重大安保活

动等特殊情况下实名制管理的

特点，制定有效的应急预案。

1.制定计划及实施方案。

年初，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及实施方案。

2.监督检查。

按照计划开展监督检查。

（1）准备阶段。

①起草《通知》。附检查内容清单/目录。

②确定检查人员。从检查人员（含专家）名录库

中随机抽取。

③确定被检查对象。从企业主体名录库中随机抽

取。

④正式发布通知。向被检查对象及相关单位发出

通知。

（2）检查阶段。

①监督检查。

②工作记录。包括人员签到、检查情况记录等工

作台账。

③填写检查情况告知书。

3.后续工作。

（1）抓好落实。

向被检查对象反馈检查情况告知书，并责令迅速

整改。公布检查情况、检查结果和整改要求。

（2）做好回访。

对需要整改的问题，须督促企业及时报送整改情

况报告，并适时进行现场回访。

（3）结果运用。

将监督检查结果统一录入相关数据库。

每 年 抽 查

1-2 次，

抽查比例不

低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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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琼州海峡客

滚运输模式

监督检查

琼州海峡省际客船

运输企业及相关港

口企业（见《琼州

海峡省际客船运输

企业及相关港口企

业主体名录库》）。

实 地

检查。

琼 州

海 峡

办 事

处。

《交通运输部关于加强琼州

海峡客滚运输市场管理的意

见》（交水发〔2013〕351 号）

等。

琼州海峡客

滚船水路运

输船舶投入

情况、船舶调

度计划、发班

和到港情况、

锚泊情况、港

口泊位利用

情况、运输模

式整体适应

情况等进行

监督检查。

1.客滚运输企业应组织符合琼

州海峡轮渡运输要求的船舶投

入营运。

2.船舶发班应按公布的班期、班

次运行，严格落实“轮班运营、

定时发班”模式，严禁无故脱班

和插班、超载、拒载以及违规承

运危险货物和超限货物。

3.港口企业应科学合理调度船

舶、安排泊位，确保船舶及时卸

载，严禁恶意滞留重载船舶、提

供差别服务和违规收费。

4.待班船舶必须按顺序到锚地

待班，严禁利用优势地位占用作

业泊位。

5.客滚运输企业应严格执行新

增运力审批备案制度，防止因运

力供大于求而影响公平竞争和

水路运输安全。

1.制定计划及实施方案。

年初，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及实施方案。

2.监督检查。

按照计划开展监督检查。

（1）准备阶段。

①起草《通知》。附检查内容清单/目录。

②确定检查人员。从检查人员（含专家）名录库

中随机抽取。

③确定被检查对象。从企业主体名录库中随机抽

取。

④正式发布通知。向被检查对象及相关单位发出

通知。

（2）检查阶段。

①监督检查。

②工作记录。包括人员签到、检查情况记录等工

作台账。

③填写检查情况告知书。

3.后续工作。

（1）抓好落实。

向被检查对象反馈检查情况告知书，并责令迅速

整改。公布检查情况、检查结果和整改要求。

（2）做好回访。

对需要整改的问题，须督促企业及时报送整改情

况报告，并适时进行现场回访。

（3）结果运用。

将监督检查结果统一录入相关数据库。

每 年 抽 查

1-2 次，

抽查比例不

低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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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琼州海峡客

滚运输文明

服务工作监

督检查

琼州海峡省际客船

运输企业及相关港

口企业（见《琼州

海峡省际客船运输

企业及相关港口企

业主体名录库》）。

实 地

检查。

琼 州

海 峡

办 事

处。

1.《关于加快推进琼州海峡

客滚运输文明服务的通知》

（水运国内函〔2015〕165

号）。

2.《交通运输部珠江航务管

理局关于印发琼州海峡客滚

运输服务质量规范（试行）

的通知》（珠运管发〔2014〕

47号）。

3.《交通运输部珠江航务管

理局关于印发推进琼州海峡

客滚运输文明服务的意见》

的通知（珠运管发〔2015〕

71号）等。

琼州海峡客

滚运输文明

服务质量管

理要求落实

情况（包括管

理体系及管

理机构），港

口经营人和

客滚运输企

业环境、卫

生、信息、安

全、设施设备

等服务质量

要求落实情

况，旅客投诉

建议处理情

况等进行监

督检查。

1.客滚运输企业及港口经营人

应建立服务质量管理体系及服

务质量管理机构，落实文明服务

质量管理有关要求。

2.港口经营人和客滚运输企业

应重点落实实名制管理、安全教

育、信息服务以及船舶安全标识

配备、船舶及客运站公共卫生、

准班率和运输秩序等方面的文

明服务要求。

3.港口经营人和客滚运输企业

应对旅客投诉建议进行及时有

效的处理，并做好处理情况反馈

和记录。

1.制定计划及实施方案。

年初，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及实施方案。

2.监督检查。

按照计划开展监督检查。

（1）准备阶段。

①起草《通知》。附检查内容清单/目录。

②确定检查人员。从检查人员（含专家）名录库

中随机抽取。

③确定被检查对象。从企业主体名录库中随机抽

取。

④正式发布通知。向被检查对象及相关单位发出

通知。

（2）检查阶段。

①监督检查。

②工作记录。包括人员签到、检查情况记录等工

作台账。

③填写检查情况告知书。

3.后续工作。

①抓好落实。

向被检查对象反馈检查情况告知书，并责令迅速

整改。公布检查情况、检查结果和整改要求。

②做好回访。

对需要整改的问题，须督促企业及时报送整改情

况报告，并适时进行现场回访。

③结果运用。

将监督检查结果统一录入相关数据库。

每 年 抽 查

1-2 次，

抽查比例不

低于 20%。


